
財團法人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圖書館借閱管理要點 

102 年 7 月 25 日行政會議通過 

106 年 9 月 26 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一、圖書館所藏之書刊資料係供本校教職員生教學參考之用。  

二、教職員工借書以本人之職員證為憑，學生以學生證為憑辦理借書登記。  

三、借期與借量：  

讀者類別 媒體類別 借閱冊數 借閱期限 

本校教職員工 

（含實習老師） 

圖書 10 30 天 

過期期刊 10 30 天 

光碟（含 VCD、DVD） 10 30 天 

學生 

圖書 2 14 天 

過期期刊 2 14 天 

光碟（含 VCD、DVD） 2 14 天 

學生義工 

圖書 3 14 天 

過期期刊 3 14 天 

光碟（含 VCD、DVD） 3 14 天 

愛心志工 

圖書 5 30 天 

過期期刊 5 30 天 

光碟（含 VCD、DVD） 5 30 天 

四、本校教師因教學需要，得視情況延長外借期限或增加借閱數量。  

五、續借：借書期滿前（含當日），如無人預約，可續借一次。  

六、預約：借閱人預借之圖書，如已為他人借出。可直接於書刊目錄查詢網查詢、預約。被預

約之書籍歸還後，本館會通知預約者，請預約者於三天之內辦理借書手續，逾期則預約

視同無效。  

七、逾期：借書屆滿仍未還書者，每逾 7日，罰愛校服務一次，累計加重處罰。  

八、賠償：凡借閱本館圖書，借書前宜先檢視圖書之完整，借出圖書如有遺失、撕毀、圈點、

批註、污損等情形，借閱人須於期滿前告知該書遺失破損之情形，並依據下述辦法賠償。  



九、下列書籍，僅限在館內閱讀，概不外借：  

（一）當日之報紙及當期雜誌。  

（二）參考書如字典、辭典、百科全書及珍貴整部之圖書。  

十、不得替代他人借書。  

十一、所借圖書，如本館遇有清查、整理、改編、裝訂，亟需收回時，應於接到通知後，迅

速歸還。  

十二、每遇段考前一週，學生暫停借閱，考試用書不在此限，段考結束即開放借閱。 

十三、應屆畢業生於畢業典禮前二週或班級統一辦理離校手續後即停止借書並歸還所有借閱

中書籍、期刊及視聽資料。 

十四、教職員工生離校、離職，學生畢業、休學、退學，均須先還清借書及罰款，否則教職

員工緩發離職證（或退休證件），學生緩發畢業證書或其他證明文件。  

十五、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佈實施。  

損 壞 情 形 賠 償 辦 法 

遺失或破損 

1、由借閱人於一個月內購買相同書名、著（譯）者、版次及出版社之資

料賠償。  

2、有增訂版時，得以最新版代之。  

3、需由國外訂購而超過償還期限者，應於償還期限內，至館說明訂購現

況；或依時價二倍賠現。 

原資料絕版 

1、依其定價之三倍計價賠現。  

2、套件資料依其全套定價賠現。  

3、中文資料無定價者，概視定價為新台幣 1000 元。  

4、西文資料無定價者，概視定價為新台幣 2000 元。 

視聽媒體 與圖書遺失或破損之賠償辦法相同。 


